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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京政发〔2018〕30号）、《北京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全力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措施>的通知》（京就发〔2020〕3号）要求，结合丰台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保障重点群体，稳定就业规模
（一）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对招用本区户籍，且不符合北京市《用人单位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管理办法》第五条中“（一）、（二）项”规定的岗位补贴标准的登记失业人员，依法签订一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按月足额发放不低于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1.2倍工资的规范用工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改制后按企业运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个体工商户，给予岗位补贴。其中，对招用女35至40周岁、男40至50周岁（含女35周岁、男40周岁）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给予每年5000元、最长不超过5年的岗位补贴；对招用女16至35周岁、男16-40周岁符合条件人员的用人单位，给予每年3000元，最长不超过3年的岗位补贴。
用人单位与补贴对象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重新招用的不能申请此项补贴。岗位补贴实行一年一补原则，即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按时发放工资每满一年后申请，申请时限为一年合同期满之日起的180天以内，过期不得申请。
（二）拓展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覆盖人群。对女满35周岁、男满40周岁以上（女满40周岁、男满45周岁以上除外），从事社区服务性工作，以及岗位不固定、工作时间不固定能取得合法收入且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工作的本区登记失业人员，按规定办理灵活就业登记手续满30日以上的，即可申请连续不超过三年的社会保险补贴。从事个体经营或在用人单位工作的，不属于灵活就业范畴。（补贴标准参照《关于调整本市促进就业政策社会保险补贴标准的通知》(京人社就发〔2021〕31号)文件要求，灵活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照个人实际缴费的三分之二给予补贴。）
（三）鼓励登记失业人员规范就业。本区“3540”（女35周岁、男40周岁以上）登记失业人员，在新用人单位实现规范就业，且稳定就业满1年，即可申请8000元的一次性个人就业补贴。每人仅可享受一次。
（四）建立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推荐失业人员、应届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补贴。已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每成功推荐1名本区登记失业人员、应届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在用人单位实现规范就业，且稳定就业满一年，给予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500元补贴。
二、鼓励自主创业，拓展就业渠道
（五）搭建服务平台。评选“优秀创业服务机构”，依托社会力量搭建多层次创业服务平台。鼓励各机构为创业群体提供免费创业工位，按照30元/工位/天的标准，根据实际情况每机构每年给予不超过20 个工位的免费创业工位资金补贴。
（六）开展创业培训。一是开设免费创业课堂。创业服务机构向创业者提供企业管理、财务咨询、市场营销、人力资源、法律顾问、知识产权等内容的免费创业课堂培训，发生的培训费用按照实际发生费用60%给予补贴，单次创业课堂培训补贴金额不超过10万元。二是设立创业导师津贴。对于为创业者、创业企业提供创业帮扶、指导及创业服务的导师每次给予2000元导师补贴。
（七）鼓励创业实践。鼓励创业者创办企业，按其租赁创业场地面积提供创业场地租赁补助，补助标准为3元/平米/天（最高不超过30平米，补贴期限最高不超过2年），减轻创业初期资金压力。
（八）营造创业氛围。支持创业服务机构举办创业大赛、项目路演、创业沙龙等活动，对于区级举办创业活动，按照活动费用的60%给予补贴，最高补贴不超过 30万元。对在政府主导的创业大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创业企业或团队，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2万元的奖励。建立健全优秀丰台区创业项目遴选机制，对于进入区级遴选的项目，对于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15万元、10万元，5万元一次性扶持资金，其余入围项目给予1万元入围奖励。
三、优化技能培训，增强就业能力
（九）促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一是继续实行政府首席技师和首席员工制度，每2年选拔一次，聘期2年。实行政府首席技师、首席员工享受特殊津贴制度，分别给与一次性3万元、2万元的特殊津贴，引导企业充分发挥技能型人才在生产一线的“传、帮、带”作用。二是鼓励企业创建技能大师工作室。发挥技术团队攻坚克难、创收增效的作用，对经专家组评审，对依托技艺精湛、贡献突出的优秀高技能人才建立的工作室，在企业技术攻关、技术创新、技术交流、传授技艺工作中起引领作用的确定为重点资助工作室，给予10万元一次性资助。
（十）开展匠技丰台职业技能大赛。“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进一步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引导企业从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实际出发，将技能竞赛与日常生产任务相结合、与提升职工队伍素质相结合，与促进技术革新相结合，促进企业职工学习新技术、推广新工艺、使用新方法，确保技能竞赛活动取得实效。支持企业开展技能竞赛活动，对于区级举办技能大赛，按照活动费用的60%给予补贴，每个职业（工种）最高补贴不超过15万元，对大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的选手，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2万元的奖励。
四、附则
1.本措施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关于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的若干意见》(丰政发〔2014〕8号)、《丰台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丰政发〔2016〕8号）同时废止。
2.本政策实施前，按照《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的若干意见》（丰政发〔2014〕8号）政策中“外出就业补助”相关要求，享受未满三年，申请人可依据政策要求享受至三年期满。享受期已满三年的人员不可重复享受。
3.劳动合同期限届满，用人单位与补贴对象续签劳动合同且未达到最长补贴期限的，可根据续签劳动合同的期限继续申请享受岗位补贴直至累计达到最长补贴期限。用人单位与补贴对象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重新招用的不能申请享受岗位补贴。
4.市、区同一类型的补贴政策，优先申请市级补贴政策，且不得重复享受市、区同一类型的补贴政策。
5.本措施中“本区登记失业人员”是指在丰台区进行失业登记的丰台区户籍人员；“规范就业”、“规范用工”是指依法签订一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按月足额发放不低于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1.2倍工资；“用人单位”是指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改制后按企业运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个体工商户。
6.区人力社保局和区财政局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负责对申请补贴、奖励等就业专项资金的用人单位和申请对象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就业专项资金安全运行。
7.本措施由区人力社保局负责解释。
